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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只管理是否合理，能否兼顾人性
化和安全性，考验的是地方立法和城市
治理水平。

去年10月16日，成都崇州市一小区
发生犬只伤人事件，一名两岁女童被咬
伤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事发后不久，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公安局发布
关于《成都市限养区禁养犬品种目录和
大型犬标准》的通告。通告称，根据《成
都市养犬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该市限
养区禁养犬品种目录共35种，自2024年
1月1日起施行。

成都市10余年前颁布的养犬管理
条例终于得到了修订，但仅靠增加限养
区禁养犬品种就能减少犬只伤人的安
全隐患问题吗？不少网友认为，力度还
不够，缺少威慑力。

当前正值省两会召开之际，犬只管
理等问题仍然是社会和公众热议的话
题之一。对于恶犬伤人是否应追究犬
主刑责纳入刑法、如何规范做好养犬管
理工作，代表们纷纷热议。1月17日下
午，省人大代表、四川泽珲律师事务所
主任杜伟，省人大代表、西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院长何显兵，省政协委员、宜宾
市政协副主席、宜宾市商务局局长王超
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
访，共同探讨上述问题。

省人大代表杜伟
建议建立养犬管理服务系统
设置和管理犬只留检场所

今年省两会，杜伟提出的其中一份
建议就与犬只管理相关。他建议，相关
职能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推动执行最
新的《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对
犬只饲养所需遵守的行为规范及违反
条例所需承担的相应责任进行普及宣
传教育。

“可以在物业、街道、小区楼宇门等
处张贴《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对宠物
进入公共场所活动的时间、地点、粪便
处理方式及违规处罚的养犬公约进行
公示，引导养犬人形成良好的养犬习
惯。”杜伟说，可以建立养犬管理服务系
统，具体负责养犬登记，建立电子档案，
设置和管理犬只留检场所。

此外，过去一年，杜伟在调研过程
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发生犬只伤人案
件的数量有所增加，除了偶然事件外，
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犬只的饲养者
或管理者对犬类管理的疏忽甚至是放
任，对受害人产生安全隐患，甚至威胁
生命健康。

杜伟表示，从法律层面来讲，若要
对犬只伤人案件中犬只的饲养者或管
理者追责，《民法典》侵权责任篇中对于
犬只伤人案件中犬只的饲养者或管理
者并未给予明确规定，犬只伤人这类具
体案件，在其他法律中也不能找到明确
依据。

杜伟对崇州女童被恶犬咬伤事件
一直非常关注。他表示，尽管《成都市
养犬管理条例》进行了更新，但其中也
只是对限养区禁养犬品种数量进行了
增加。当前，在法律责任的规定方面，
几乎都是以罚款的方式进行追责，并未明
确犬只伤人后，饲养者或管理者在限养区
养禁养犬品种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

出于对公民人身安全，尤其是对幼
儿、老人的人身安全考虑，杜伟建议，应
大幅提高违法养犬成本，加大民事赔偿
和行政处罚力度，同时对违法养犬造成
严重后果的，应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
政部门要及时惩戒，发挥法律的震慑作
用。倘若发生大型犬、烈性犬伤人事
件，如果涉嫌触犯刑法，公安机关应介
入调查，追究饲养人、管理人刑事责任；
如果是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应及时依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予以惩戒。

省人大代表何显兵
建议犬只管理更系统化
明确犬只伤人案裁判标准

去年，崇州犬只伤人事件引发全社
会关注。何显兵表示，不能因为养狗
问题多发就否认市民养狗的正当性，
也不能污名化动物伴侣存在的意义，
大家更应该关注背后的权责归属和执

行管理。
“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界分犬只伤人

案件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有观点
认为，应当将犬只伤人追究刑责写入刑
法修正案，但这本质上不是立法问题，
而是司法裁判标准问题。”何显兵说，对
于犬只伤人，当前刑事、民事法律责任
界限都较为模糊，如果能进一步明确犬
只伤人案件追究刑事责任的裁判标准，
将使司法人员在追究犬只伤人案件中犬
只的饲养者或管理者的刑事责任时，有
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理论正当性，相关案
件的司法界定以及责任归属将更清晰。

何显兵举例说，无论是公共场所还
是私人场所，若犬类饲养者或管理者对
犬类失去控制从而产生严重后果，可根
据其主观构成要件和客观危害后果综
合判定为犯罪行为。至于到底认定为
哪种罪名，则应以犯罪构成事实予以认
定。例如，犬只因管理不当致人重伤，可
根据犬只饲养者管理者的主观罪过，分
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

此外，何显兵表示，去年崇州犬只
伤人事件中的罗威纳犬是大型犬，在不
少城市属于禁养犬只，但当时成都并未
将其列为禁养犬只。“所以，是否纳入禁
养犬只，应该充分考虑犬只的性格特
点、生活习性、身高和体重特征、犬只的
危害性和社会可接受度等多方面因
素。同时还要深入调研，借鉴其他地方
的立法经验。”他说。

对于犬只的管理，何显兵认为应该
更加系统化。“除禁养犬只目录、犬主权
利义务等应当规范外，犬只管理应当从
繁殖、销售、购买、转让、驯养等全流程
加强管理，并明确法律责任。”他说。

“还要加强对违法养犬行为的惩
治。”何显兵认为，要加强对非法繁殖、
销售、购买、转让禁养犬以及不正确养
犬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提高违法成
本。同时，明确对禁养犬的法律处置方
式，广泛征集民意，既要保护动物福利，
又要维护社会安定。

省政协委员王超
建议制定省级法规
健全养犬管理规范

今年省两会，王超提交的提案之一
是关于制定《四川省养犬管理条例》。他
建议，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四川省养犬
管理条例》，健全养犬管理规范，解决当
前养犬管理工作中亟须处理的问题。

王超表示，在明确养犬管理职能分
工方面，规定政府及部门职能职责，建
立养犬管理协调机制，解决部门职能不
清、职责不明问题。在完善养犬行为规
范方面，明确养犬的权利、义务，设置相
应的禁止性、限制性、倡导性规范，引导
公民文明养犬，预防犬只扰民、犬只伤
人等事件发生。在健全养犬管理规定
方面，建立养犬信息化管理系统，细化
养犬登记、免疫、犬只禁（限）养区和限
养品种等规定。在规范犬只交易行为
方面，规定犬只经营主体的权利、义务，
解决犬只市场交易混乱、犬只经营机构
违规经营等问题。在完善犬只收容救
助机制方面，解决犬只收容处置场所及
经费、犬只无害化处理、流浪犬只处置、
犬只认养等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邹阿江
赵奕 伍雪梅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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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犬伤人是否应追究犬主刑责？
代表委员有话说

两会圆桌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1月21
日上午9时，政协四川省第十三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在成都金牛宾馆举行开
幕会，会议听取政协四川省第十三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三届一次会议
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广大
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
员会，积极运用提案方式建言资政、凝
聚共识，提出提案1378件，经审查立案
1221件。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已办

复1220件，其中提案所提意见建议采纳
540件、部分采纳612件。

具体来看，聚焦纵深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提案89件。围绕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
提出加快建设“东数西算”成渝枢纽等
提案，有关川渝共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等建议得到采纳。围绕建设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改革开放新高地，提出深化
川渝共建“一带一路”等提案，其中优化
民营经济营商环境的提案，有力助推四

川省构建民营经济发展“1+2”政策体系。
聚焦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

兴，提出提案523件。聚焦推动共同富
裕，增进民生福祉，提出提案402件。突
出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提出促进就业车
间可持续发展等提案，有关建议得到采
纳。突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出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等提案，助力教育
体系高质量建设。突出保障人民健康，提
出紧急调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项
目等提案，促成2023年全省中考体育考

试政策出台。突出“一老一小”，提出全
面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等提案，承办单位
吸纳建议，计划新建、改（扩）建10000个
普惠性托位。突出权益保障，提出根治
农民工工资拖欠顽疾等提案，促进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聚焦文化强省建设，坚定文化自
信，提出提案127件。聚焦美丽四川建
设，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提出提案138
件。聚焦平安四川建设，提升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出提案99件。

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提出提案1378件


